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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党办„2017‟11 号 

 

 

各党总支（党委）、党支部： 

    根据《中共山东省委高校工委关于在全省高校中开展党建

工作问题自查自纠的通知》（鲁高工委通字„2017‟65 号）要求，

现就我校开展党建工作问题自查自纠工作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充分认识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的重要意义 

    开展自查自纠是深入贯彻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

精神、落实省委书记刘家义同志批示的重大举措，也是学校各

级党组织全面加强自我监督、自我管理、自我完善、自我提高

的重要手段，更是各级党组织扎实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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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态化制度化的有效载体。各级党组织要站在讲政治和全局的

高度，深刻认识开展全面自查自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进一步

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高校工委部署的要求上来，结合各自

工作实际，加强领导、落实责任、即知即改、立行立改，采取

有力措施，坚决整改到位，确保自查自纠工作取得实效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主要内容见附件：《开展党建工作问题自查自纠任务清单》 

    三、方法步骤 

    自查自纠工作自本方案下发之日起至 2017 年 10 月结束，

主要分为动员部署、认真查摆、集中整改、巩固提升四个阶段。 

    （一）动员部署（7 月 10 日至 7 月 31 日） 

    各级党组织要统一思想认识，结合各自实际，按照通知要

求，对照自查自纠的主要内容，制定具体措施，明确工作任务，

合理安排工作进度，及时启动自查自纠工作。 

    （二）认真查摆（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） 

    各级党组织要对照任务清单，针对不同情况，举一反三，

摸实情况，找准问题，列出清单，建立整改台账，制定有效措

施，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。各部门单位整改台账要于 8 月 20

日前报送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（电子版）。 

    （三）集中整改（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） 

    各级党组织要针对查摆出的问题，立足各自实际，对照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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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台账，夯实责任，狠抓落实，确保整改到位。要把即知即改、

边查边改、立行立改、全面整改贯穿工作的全过程。 

（四）巩固成果（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） 

各级党组织要认真梳理自查自纠工作开展情况，立足推动

党建工作规范化建设，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强化党员日常生

活为重点，不断巩固自查自纠成果。要把问题整改与加强制度

建设相结合，建立完善解决问题长效机制。各部门单位党组织

自查自纠工作情况于 10 月 25 日前报送党委（院长）办公室。 

    四、工作要求 

  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好自查自纠工作是当前的一项

严肃的重大政治任务，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该项工作，党组

织书记要承担起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加强组织领导，采取有力措

施，确保取得实效。 

    （二）严肃责任追究。为确保自纠自查工作见底到位，学

校党委将自查自纠和整改落实情况纳入年度党建工作考核的重

要内容。对发现有问题不查、问题不整改或整改不彻底的，将

对相关责任人和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。 

    （三）做好结合文章。各级党组织要把自查自纠工作与贯

彻贯彻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，与推进

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起来，与巩固巡视成

果结合起来，与落实党建工作重点任务结合起来，与做好暑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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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开学后的重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，进一步解决党建工作存在

的问题，不断加强党的建设，切实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，

努力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稳步发展。 

 

    附件：开展党建工作问题自查自纠任务清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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